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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办法
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为持续推进三亚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，

改善生态环境，完善和规范海绵城市设施建设，有序促进城

乡建设的统筹协调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本市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辖区内新建、改建、扩

建的各类房屋建筑、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项目。

第三条 市发改部门负责在办理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可行

性研究报告、初步设计及概算审批时，应纳入海绵城市建设

相关要求，并将海绵城市设施投资列入项目建设成本。

市财政部门负责政府投资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的资金筹

措、保障、监管等工作，保证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海绵城市设

施的建设和管理的资金投入。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组织编制海绵城市相关规

划，将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纳入到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控制性

详细规划和各相关专项规划中。负责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的土

地供给等相关工作，并在土地出让、划拨中落实海绵城市建

设要求。负责在规划建设管理中强化海绵城市建设要求，在

办理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《建设用地规划许

可证》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时，应明确海绵城市设施建

设基本要求，同时负责建设工程项目海绵城市设计方案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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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将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要求，

落实到施工图审查、施工许可、工程监管、竣工验收和维护

运营管理等环节。负责城市排水防涝应急管理，监督城市污

水的有效收集和处理，加强雨污水排放口的管理及维护，降

低水系污染程度。

市水务部门负责城市水利工程审批和推进工作，协调城

区河湖水渠等涉水建设专项工作，负责河道防洪管理、再生

水资源循环利用管理，将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纳入防洪、节水、

水环境治理等专项规划。

市气象部门负责降雨监测及预测，协同建设部门负责内

涝监测、风险区划，以及内涝防治管理工作。

市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水系的水质、水量监测及分析工作，

对环境质量状况进行调查评估、预测预警。负责流域水环境

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。

各区政府、各园区管理部门等依职责做好海绵城市建设

的相关工作。

第四条 海绵城市建设应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步规划、

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使用。

第五条 建设项目在方案审查阶段应按照三亚市海绵城

市建设相关要求委托设计单位同步编制项目海绵城市设计

方案专篇（专篇包括设计依据、设计原则、设计基本控制目

标、设施规模的计算、海绵设计设计、技术选择等）并报送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或园区管理部门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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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建设项目在施工图审查阶段应编制海绵城市设

计说明篇章，在设计图纸中应根据审查通过的方案设计，进

一步完善海绵城市要求的施工图设计，施工图审查机构应根

据审查通过的方案设计，对建设项目施工图中海绵城市的相

关设计标准进行技术审查和把关，未按相关要求设计的施工

图审查不能认定为合格。

第七条 实行海绵城市设计承诺制。承诺严格按照三亚

市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要求进行设计的项目可将海绵城市方

案审查并入施工图设计进行技术性审查，由施工图审查单位

负责。项目开工前需取得海绵审查合格意见。

第八条 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涉及海绵城市设施内容部分

确需变更设计的，涉及变更的部分应按规定程序重新进行施

工图审查，设计变更不得降低其海绵城市建设目标。

第九条 在项目实施监管时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、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、园区管理部门等可结合项目具体情

况组织相关部门及专家核实项目是否按照海绵城市设计要

求进行建设及是否落实海绵城市相关技术规范、标准等工作。

第十条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门、园区管理部门等在工程验收或备案时，应按照各自职责，

对未按审查通过的海绵城市设施施工图设计文件施工的，不

得综合验收备案，不得交付使用。海绵城市设施通过竣工验

收备案后，应随主体工程同步移交相关单位，按照各自职能

对建设项目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的各环节进行监督管理。

第十一条 市政公用项目的海绵城市设施由相关职能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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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负责维护管理，其经费由市财政统筹安排；公共建筑的海

绵城市设施由产权单位负责维护管理；住宅小区等房地产开

发项目的海绵城市设施由其物业管理单位负责维护管理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（起始日期=印发日期

+至少 30 日）起施行，有效期为 5 年，由三亚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负责解释。原《三亚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暂行办

法》（三府函〔2016〕242 号）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废止。


